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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原則依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二、農業區、保護區、河川區、行水區、風景區或其他非屬開發建築用地之非都市發展用地，不得

提議劃定為更新地區。 

三、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以下簡稱所有權人）以有本條例第六條規定之情形，向桃園市政

府（以下簡稱本府）提議劃定更新地區者，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提議範圍內建築物屋齡達三十年以上，窳陋且屬非防火構造建築物者，其棟數比例達五分

之三以上，並經建築師或專業技師簽證，或經專業機構辦理鑑定。 

(二)提議範圍內建築物屋齡達三十年以上，窳陋且建築物鄰棟防火間隔不符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之規定者，其棟數比例達五分之三以上，並經建築師或專業技師簽證，或經專

業機構辦理鑑定。 

(三)提議範圍內建築物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辦法辦理結構安全性能評

估，其結果為乙級或未達最低等級，或符合都市更新耐震能力不足建築物而有明顯危害公

共安全認定辦法者，其棟數比例達五分之三以上，並經建築師或專業技師簽證，或經專業

機構辦理鑑定。 

(四)提議範圍內建築物屋齡達三十年，棟數比例達五分之三以上，且現有巷道寬度小於六公尺

者之長度或面積占現有巷道總長度或總面積比例達五分之三以上。 

(五)提議範圍內建築物屋齡達三十年以上，樓層達四層以上無電梯者，其棟數比例達五分之

三。 

(六)提議範圍內建築物屋齡達三十年，棟數比例達五分之三以上，且計畫道路未徵收開闢之面

積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 

(七)提議範圍內建築物屋齡達三十年以上，棟數比例達五分之三以上，且鄰近經都市計畫變更

公告之大眾運輸系統車站本體及車站出入口（含捷運場站、火車站及公共運輸轉運站等，

所指車站得就已公告都市計畫作為認定）八百公尺範圍內。 

(八)提議範圍內建築物經文化主管機關確認，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紀念價值，亟須依文化

資產保存法辦理保存維護。 

(九)提議範圍內建築物無單獨衛生設備戶數或經本府水務局確認未銜接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之

棟數比例達五分之三以上。 

(十)提議範圍內建築物屬放射性污染建築物之門牌戶數者，比率達二分之一以上。 

(十一)提議範圍內之土地使用分區全區屬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行細則 所定特種工業區，且證

明設置之特種工業設施有妨害公共安全 之情形，並於更新後能有效改善公共安全。 

前項提議劃定範圍，應為完整街廓或面積達五千平方公尺以上。但前項第十款規定之情

形，不在此限。 

四、所有權人以有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向本府提議劃定更新地區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 

(一)提議範圍內之建築物經本府公告屬因戰爭、地震、火災、水災、風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

損壞，應立即重建。 

(二)提議範圍內之建築物屬於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報經本府核准建議應修復補強或拆

除。 



(三)提議範圍內之建築物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辦法辦理結構安全性能評

估，其結果為未達最低等級。 

前項提議劃定範圍，以完整使用執照坐落建築基地為原則，必要時，得合併鄰接之建築物

基地或土地辦理，其面積不得超過前項各款建築物坐落之面積。 

五、所有權人向本府提議劃定更新地區前六個月內，應辦理說明會，並就地區之發展狀況、更新地

區範圍適宜性、居民意願、社會及經濟關係、人文特色及整體景觀，進行全面調查及評估。 

前項說明會，應以書面掛號、專人投遞門牌或其他足以證明之方式，通知範圍內土地及合

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參與；說明會之日期及地點，應於十日前張貼於當地里辦公處之公告牌。 

符合前點第一款規定者，得免依前項規定辦理通知及張貼公告牌。 

六、所有權人向本府提議劃定更新地區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提議單（如附件）。 

(二)提議人身分證明文件。 

(三)提議範圍近三個月內之土地及建築物登記謄本。 

(四)符合第三點或第四點規定之證明文件。 

(五)委託書及切結書。 

(六)辦理說明會之相關文件(含通知證明、意願調查結果等)。 

(七)預計申請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更新單元範圍圖及地段號清冊等。 

(八)依本條例第九條規定訂定都市更新計畫草案。 

提議範圍涉及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或細部計畫之擬定或變更者，應一併提出主要計畫或細部

計畫草案。 

七、本府於通知評估結果前認為必要時，得書面通知提議之所有權人就提議內容或都市更新計畫草

案內容陳述意見。 



附件 

提議「桃園市○○區○○段○○地號等○筆土地」 

劃定更新地區提議單 

一、提議人(檢附身分證明文件)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電話  

地址  

二、提議劃定更新地區範圍(檢附三個月內之土地、建物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

本) 

土地使用分區  

提議劃定 

土地範圍 

桃園市       區       段       地號 

共計土地       筆，總計       平方公尺 

提議劃定範圍 

內建築物 

桃園市       區       段       地號 

共計建物       筆 

三、提議劃定更新地區之情形(檢附證明文件) 

□符合本原則第三點第   款之情形，提議優先劃定更新地區 

□符合本原則第四點第   款之情形，提議迅行劃定更新地區 

是否檢附切結書、委託書 □是  □否 

是否檢附辦理說明會之相關文件 □是  □否 

是否檢附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實施者擬捐贈公益性設施建議表 □是  □否 

是否檢附申請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更新單元範圍及清冊 □是  □否 

是否依都更條例第九條之規定檢附都市更新計畫書圖草案 □是  □否 

 

提議人○ ○ ○      提議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桃園市○○區○○段○○地號等○筆土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者擬捐贈公益性設施建議表 

一、公益性設施面積 

捐贈面積(註 1) 
           平方公尺 (室內淨面積，不含公共設施面
積) 

二、公益設施捐贈內容(註 2) 

(一)公益性設施項目 

□ 社區活動空間：         

□ 公共托老、公共托育：         

□ 社會住宅（含中繼住宅）：         

□ 其他經受贈機關同意之社會福利設施：         

(二)其他對價捐贈內容 

□ 協助取得及開闢提議範圍內公共設施用地，其位置及面積：         

□ 比照桃園市都市更新申請捐贈都市發展基金容積獎勵審查許可要點捐

贈都市發展基金，其試算金額：         

註 1：公益性設施捐贈內容建議如下： 

(1)未達 3,000 平方公尺者，捐贈基準容積 5%之公益設施。 

(2)3,000 平方公尺以上未達 5,000 平方公尺者，捐贈基準容積 10%之公益設施。 

(3)5,000 平方公尺以上未達 10,000 平方公尺者，捐贈基準容積 15%之公益設施。 

(4)10,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捐贈基準容積 20%之公益設施。 

註 2：公益設施捐贈其產權應無償登記為公有，並具獨立出入口，以整層為原則，其中管理維

護費用比照桃園市政府辦理公益性設施空間管理維護費用繳納作業要點計算。 

註 3：公益設施捐贈內容仍以桃園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為準。 

 

 

提議人○ ○ ○      提議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